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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福建省γ射线移动探伤单位辐射安全

规范化管理评估表
	序号
	管理要求
	分值
	评估

得分
	备注

	1
	辐射安全管理机构和职责落实情况
	建立辐射安全管理机构，明确辐射安全第一责任人
	10
	
	

	2
	
	建立或明确辐射安全管理的责任部门，确定专职辐射安全管理人员
	10
	
	

	3
	
	明确单位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辐射安全管理及辐射事故应急职责
	10
	
	

	4
	规章制度建立情况
	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探伤放射源领用登记制度、人员培训制度、剂量管理制度、监测制度、应急预案等规章制度齐全
	10
	
	

	5
	
	放射源领用登记制度：明确内部审批流程和领用审批表、出入库登记表内容完整
	10
	
	

	6
	
	监测方案：明确出入库监测记录、现场探伤作业控制区监测记录、现场作业结束后环境监测记录、放射源运输前探伤机表面监测记录、源库周围定期辐射监测记录
	10
	
	

	7
	
	定期检查和运维制度：明确探伤装置定期检查维护
	10
	
	

	8
	
	跨省跨市作业备案报备制度：明确出省备案、跨市报备要求
	10
	
	

	9
	
	放射源转让审批、回收备案制度：明确转让审批及备案、回收备案要求
	10
	
	

	10
	探伤机、辐射工作人员及防护设备情况
	配备5台以上探伤机，探伤机均在10年的使用期限内
	10
	
	

	11
	
	探伤机安全锁等功能正常，表面铭牌、源编码、电离辐射警示标示清晰
	
	
	

	12
	
	每个月对探伤装置的配件进行检查、维护，有相应记录
	10
	
	

	13
	
	每3个月对探伤装置的性能进行全面检查、维护，有相应记录
	10
	
	

	14
	
	有足够取得中级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合格证书的探伤工作人员和安全员
	
	
	

	15
	
	内部人员培训制度，培训、考核记录完整
	10
	
	

	16
	
	操作人员、安全员、库管员全部开展个人剂量监测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10
	
	

	17
	
	每枚探伤源配备1台辐射剂量率仪，每名现场辐射工作人员配备1台个人剂量报警仪
	10
	
	

	18
	
	警示灯、警戒线、电离辐射警示标志等现场隔离警示用品齐全
	10
	
	

	19
	探伤放射源贮存要求
	建有满足安防要求的放射源库，放射源库应具备防火、防水、防盗、防丢失、防破坏、防射线泄露等安全防护措施
	10
	
	

	20
	
	设置红外和监视器等安保设施，监控视频至少能保存90天
	10
	
	

	21
	
	源库大门实行双人双锁管理，有专人24小时值守
	10
	
	

	22
	
	放射源贮存场所安装、使用福建省移动放射源安全管理系统源库终端
	10
	
	

	23
	
	放射源领用内部审批流程合理，有相应的领用审批表
	10
	
	

	24
	
	按要求开展放射源出入库登记，记录有时间、辐射监测数据、去向、领用班组安全员签字、源库管理员签字等内容
	10
	
	

	25
	作业现场管理
	每台γ射线探伤设备应至少有2名具有中级或中级以上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同时在场进行操作，并有1名专职安全员（或明确1名现场探伤人员为安全员）负责现场辐射安全管理
	10
	
	

	26
	
	作业区域公众可达地点应设置面积不小于2平方米的安全信息公示牌
	10
	
	

	27
	
	开始现场作业前，操作人员检查确认γ探伤设备、辐射监测仪器设备、个人剂量报警仪等配件性能运行正常
	10
	
	

	28
	
	作业前有使用移动源管理系统手持机进行作业前扫描
	10
	
	

	29
	
	按要求划定监督区和控制区，控制区边界设置警戒线和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10
	
	

	30
	
	作业时，有安全员专门负责探伤区域周边全过程警戒、巡检，监测控制区边界的辐射剂量水平，防范无关人员进入作业现场
	10
	
	

	31
	
	作业结束后，使用移动源管理系统手持机对作业现场和源容器进行监测，确定放射源收回源容器后，由安全员在检查记录上签字，方能携带含源装置离开现场
	10
	
	

	32
	放射源运输管理
	有专用的探伤放射源运输车辆
	10
	
	

	33
	
	车辆取得交通部门核发的非营运放射性物品运输许可证（出省作业必须委托有放射性物品运输资质的单位负责运输）
	10
	
	

	34
	
	车上有双人双锁的贮源金属箱体，且箱体与车辆固定
	10
	
	

	35
	
	每次运输前开展辐射监测并记录，途中停靠后开展辐射监测确认放射源安全状况
	10
	
	

	36
	
	使用移动源管理系统手持机扫描并启动运输监控模式
	10
	
	

	37
	
	放射源运输途中，除车辆驾驶人员外，还应配备经辐射安全防护培训合格的专人押运，配备个人剂量报警仪及剂量率仪
	10
	
	

	38
	放射源审批、备案管理
	按要求办理放射源转让审批、备案手续
	10
	
	

	39
	
	放射源回收后及时申请办理回收备案手续
	10
	
	

	40
	
	出省作业按规范开展放射源异地使用备案
	10
	
	

	41
	
	跨市作业按要求告知移入地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10
	
	

	42
	辐射事故应急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内容完整，针对可能发生的辐射事故或事件有针对性处置方案
	10
	
	

	43
	
	应急报告程序合理，应急报告电话准确
	10
	
	

	44
	
	每年至少开展1次辐射事故应急演练，关键岗位人员参与演练，并有记录和总结
	10
	
	

	45
	福建省移动放射源管理系统使用
	有专人负责福建省移动放射源管理系统使用
	10
	
	

	46
	
	有对探伤人员、安全员开展系统使用培训
	10
	
	

	47
	
	源库终端、手持机、RFID标签等设备运行正常，维护良好
	10
	
	

	48
	
	放射源出入库、运输、作业等关键环节按规范使用手持机扫描确认
	10
	
	

	49
	
	放射源异地使用时按规范使用临时源库功能开展出入库扫描登记
	10
	
	

	50
	
	及时处理系统异常告警信息
	10
	
	

	合计
	500
	
	


附件4
放射源领用记录表等4个参考记录表（供参考，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增删改）
放射源领用记录表
	设备编号
	

	放射源编码
	

	领用人
	
	作业班组其他人姓名
	

	是否装源
	□是         □否
	项目名称
	

	出入情况
	□出库                     □入库

	设备管理员
	日期：

	领导审批
	                        日期：

	使用期限
	201 年 月 日到201 年 月 日

	作业的工程名称及地点
	


备注1：A联由设备管理员保存；B联由源库门卫保存。

备注2：该表为内部审批流程使用。

***放射源（出厂活度、出厂日期）出入库记录表

探伤机型号及编号：*******         放射源编码及标号：******          
	序号
	领用时间（年月日，X点X分）
	项目名称、地点
	领用人
	领出时剂量率μSv/h
	出库

确认人
	归还时间（年月日，

X点X分）
	归还人
	归还时剂量率μSv/h
	放射源是否正常
	入库

确认人

	
	
	
	
	
	
	
	
	
	
	

	
	
	
	
	
	
	
	
	
	
	

	
	
	
	
	
	
	
	
	
	
	

	
	
	
	
	
	
	
	
	
	
	

	
	
	
	
	
	
	
	
	
	
	

	
	
	
	
	
	
	
	
	
	
	

	
	
	
	
	
	
	
	
	
	
	


备注：1.该表为放射源出入库时登记使用。领用人和出（入）库确认人必须为不同，出（入）库确认人可以相同；

2.领出（归还）剂量率检测点为探伤装置把手表面。
现场探伤作业监测记录表
设备编号：                    放射源编码：
	日期及

时间
	项目名称
	作业地点
	装车后容器表面5cm处最大值

（前往

作业地）
	现场探伤作业监测结果
	作业结束后，源探伤位5米范围环境监测
	运输前监测

（返回源库）
	安全员签字

	
	
	
	
	点位1

（该点位距放射源距离：    米）
	点位2

（该点位距放射源距离：    米）
	点位3

（该点位距放射源距离：    米）
	点位4

（该点位距放射源距离：    米）
	
	
	

	
	
	
	     μGy/h
	        μGy/h
	        μGy/h
	        μGy/h
	        μGy/h
	      μGy/h
	· 是 □否

     μGy/h
	


附：监测位置示意图（根据现场情况画）
放射源暂存库检测记录表
	监测时间
	
	
	
	
	
	
	
	

	序号
	监测点描述
	监测结果

（μGy/h）
	监测结果

（μGy/h）
	监测结果

（μGy/h）
	监测结果

（μGy/h）
	监测结果

（μGy/h）
	监测结果

（μGy/h）
	监测结果

（μGy/h）
	监测结果

（μGy/h）

	1
	库内储源位外侧30cm
	
	
	
	
	
	
	
	

	2
	暂存库铅门外30cm
	
	
	
	
	
	
	
	

	3
	暂存库东侧墙体外30cm
	
	
	
	
	
	
	
	

	4
	暂存库西侧墙体外30cm
	
	
	
	
	
	
	
	

	5
	暂存库南侧墙体外30cm
	
	
	
	
	
	
	
	

	6
	暂存库北侧墙体外30cm
	
	
	
	
	
	
	
	


备注：该表为放射源暂存库或者放射源库周边辐射剂量率检测使用。
附件5
放射源探伤装置台帐等5个参考台账表（供参考，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放射源探伤装置台帐
	序号
	装置名称
	探伤机编号
	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
	出厂日期

（   年  月）
	设计装源

类型（核素）
	设计装源

活度(TBq)
	开始使用日期（    年  月）
	备注

	
	
	
	
	
	
	
	
	
	

	
	
	
	
	
	
	
	
	
	

	
	
	
	
	
	
	
	
	
	

	
	
	
	
	
	
	
	
	
	

	
	
	
	
	
	
	
	
	
	

	
	
	
	
	
	
	
	
	
	

	
	
	
	
	
	
	
	
	
	

	
	
	
	
	
	
	
	
	
	


放射源台帐
	序号
	核素名称
	生产单位
	出厂

日期
	出厂

活度(TBq)
	标号

(源辫)
	放射源

编码
	批准

文号
	探伤机

编号
	来源
	去向
	备注

	
	
	
	
	
	
	
	
	
	交接

日期
	交接

单位
	转让备案时间
	交接

日期
	交接

单位
	回收备案日期
	

	
	
	
	
	
	
	
	
	
	
	
	
	
	
	
	

	
	
	
	
	
	
	
	
	
	
	
	
	
	
	
	

	
	
	
	
	
	
	
	
	
	
	
	
	
	
	
	

	
	
	
	
	
	
	
	
	
	
	
	
	
	
	
	

	
	
	
	
	
	
	
	
	
	
	
	
	
	
	
	

	
	
	
	
	
	
	
	
	
	
	
	
	
	
	
	

	
	
	
	
	
	
	
	
	
	
	
	
	
	
	
	

	
	
	
	
	
	
	
	
	
	
	
	
	
	
	
	

	
	
	
	
	
	
	
	
	
	
	
	
	
	
	
	


20XX年度辐射工作人员台帐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开始从事放射工作日期
	职业

分类
	辐射防护培训
	个人累积剂量(mSv)
	职业健康检查
	备注

	
	
	
	
	
	
	
	末次培

训日期
	培训单位
	培训合格证编号
	一
	二
	三
	四
	末次体检日期
	体检单位
	体检结果
	

	
	
	
	
	
	
	
	
	
	
	
	
	
	
	
	
	
	

	
	
	
	
	
	
	
	
	
	
	
	
	
	
	
	
	
	

	
	
	
	
	
	
	
	
	
	
	
	
	
	
	
	
	
	

	
	
	
	
	
	
	
	
	
	
	
	
	
	
	
	
	
	

	
	
	
	
	
	
	
	
	
	
	
	
	
	
	
	
	
	

	
	
	
	
	
	
	
	
	
	
	
	
	
	
	
	
	
	

	
	
	
	
	
	
	
	
	
	
	
	
	
	
	
	
	
	


注：职业分类中填写“管理人员”、“操作人员”、“保管人员”、“运输人员”和“其他人员”；个人累积剂量中“一、二、三、四”分别代表四个季度，如单个季度超过5mSv，在备注中注明。

辐射监测仪台帐
	序号
	设备名称及型号
	生产厂家
	购买日期
	设备编号
	检定（比对）日期
	检定（比对）单位
	刻度系数
	备注

	
	
	
	
	
	
	
	
	

	
	
	
	
	
	
	
	
	

	
	
	
	
	
	
	
	
	

	
	
	
	
	
	
	
	
	

	
	
	
	
	
	
	
	
	

	
	
	
	
	
	
	
	
	

	
	
	
	
	
	
	
	
	

	
	
	
	
	
	
	
	
	

	
	
	
	
	
	
	
	
	

	
	
	
	
	
	
	
	
	

	
	
	
	
	
	
	
	
	

	
	
	
	
	
	
	
	
	

	
	
	
	
	
	
	
	
	

	
	
	
	
	
	
	
	
	

	
	
	
	
	
	
	
	
	

	
	
	
	
	
	
	
	
	

	
	
	
	
	
	
	
	
	

	
	
	
	
	
	
	
	
	

	
	
	
	
	
	
	
	
	

	
	
	
	
	
	
	
	
	


辐射报警仪台帐
	序号
	设备型号
	生产厂家
	购买日期
	设备编号
	检验日期
	检验人
	检验结果
	备注

	
	
	
	
	
	
	
	
	

	
	
	
	
	
	
	
	
	

	
	
	
	
	
	
	
	
	

	
	
	
	
	
	
	
	
	

	
	
	
	
	
	
	
	
	

	
	
	
	
	
	
	
	
	

	
	
	
	
	
	
	
	
	

	
	
	
	
	
	
	
	
	

	
	
	
	
	
	
	
	
	

	
	
	
	
	
	
	
	
	

	
	
	
	
	
	
	
	
	

	
	
	
	
	
	
	
	
	

	
	
	
	
	
	
	
	
	

	
	
	
	
	
	
	
	
	

	
	
	
	
	
	
	
	
	

	
	
	
	
	
	
	
	
	

	
	
	
	
	
	
	
	
	

	
	
	
	
	
	
	
	
	

	
	
	
	
	
	
	
	
	

	
	
	
	
	
	
	
	
	


注:检验结果填写“正常”和“不正常”
抄送：生态环境部华东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福建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19年4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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